
证券代码：600682� � �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17-025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胞集团）关于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质押的通知，

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2017年5月26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

明，三胞集团办理了将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0.27%）股权质押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雨花支行，质押登记日期2017年5月25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胞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03,743,77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7.58%；累

计质押总股数为249,689,083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2.20%，占本公司总股本22.67%。

三胞集团进行上述股权质押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需要。三胞集团资信良好，具备

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7临-033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5月16日以传真及专

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2017年5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

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林华中先生主持，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余瑾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13� � �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7临-034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今日收到副董事长杨健先生的辞职申请， 杨健先生因工作原因特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

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杨健先生将在本公司继续担任董事、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杨健先生在任职公司副董事长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7-081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具体详见2017年5月23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德清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登记后，浙江天马轴承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为"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玖亿叁仟万元整"，其他不变。本次变更后公

司工商登记主要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浙江天马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789654588K（1/1）

4、住所：德清县雷甸镇运河路8号

5、法定代表人： 马兴法

6、注册资本：玖亿叁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6年5月30日

8、营业期限： 2006年5月30日至2026年5月29日

9、经营范围：轴承及配件（含耐磨钢球、耐磨滚子）的生产、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17-071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七次临时

会议以及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并于2016年4月8日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6]SCP72

号），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9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 （2016� 年3月31

日）起2年内有效。

2017年5月26日，公司在中市协注[2016]SCP72号接受注册通知书的额度内完成了公司

2017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募集资金4亿元人民币已经全额到账。 现将本次发行

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17

中利科技

SCP001

代码

011753022

期限

270

日

起息日

2017

年

05

月

26

日 兑付日

2018

年

02

月

20

日

计划发行总额

4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4

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

6.00%

发行价格

100

元

/

佰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361� � � �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17-019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联综合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7年5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

[2017]0609号 《关于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 “《问询

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经营业绩情况

1.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508.44万元、-2,800.59万元以及-12,507.58万元；

最近三年的销售净利率分别为0.76%、0.39%以及-2.14%，销售净利率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请结合公司当前盈利模

式、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经营情况，说明公司未来经营的可持续性。

回复：

（1）公司当前盈利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经营大型超市，经营模式包括自营模式、联营模式和租赁模式，超市业态主要包括生活超市

和高级超市。

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为1,235,821.03万元，同比下降7.98%；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26,043.74万元，同比下

降590.19%。公司2016年业绩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由于零售行业竞争激烈以及其他渠道的分流等原因，

门店来客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且由于公司采取促销措施，本年毛利率22.13%也较上年22.60%略有下降。同

时，门店人员工资及房租等费用上涨，本年销售费用率19.92%要高于上年的18.74%。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营业利润下

降，并为负值。 二是由于公司上年出售武汉中华路房产产生收益，导致2016年营业外收入比上年下降。 三是由于本

年关闭亏损门店，处置资产、退租等原因，导致营业外支出增加。

（2）同行业可比公司2016年经营情况对照

证券代码

600361.SH 000759.SZ 002336.SZ

证券简称 华联综超 中百集团 人人乐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1,235,821.03 1,536,634.66 1,015,677.81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

-7.98 -6.31 -9.46

销售毛利率

（

%

）

22.13 21.03 23.10

营业总成本

（

万元

）

1,254,388.96 1,562,715.88 1,025,172.73

营业总利润

（

万元

）

-18,567.93 -26,081.22 -9,494.92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

万元

）

20,392.46 3,372.72 2,467.58

销售净利率

（

%

）

-2.14 0.06 0.60

续表：

证券代码

002251.SZ 601116.SH 601933.SH

证券简称 步步高 三江购物 永辉超市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1,552,027.71 409594.95 4,923,164.58

营业收入增长率

（

%

）

0.31 -6.00 16.82

销售毛利率

（

%

）

21.42 21.34 20.19

营业总成本

（

万元

）

1,538,158.80 399,592.22 4,790,901.12

营业总利润

（

万元

）

13,868.91 10,002.73 132,263.47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

万元

）

711.45 147.18 6,855.41

销售净利率

（

%

）

0.90 2.47 2.47

从同行业公司情况来看，除公司之外，中百集团、人人乐和三江购物2016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去年下降；公司毛利

率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不考虑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因素，公司、中百集团和人人乐的营业总利润为

负数；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数额超过2亿元，明显高于其他公司，最终导致公司销售净利率低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

（3）公司未来经营的可持续性

根据公司2017年的经营计划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策略，公司将在经营管理、投资策略等方面采取措施，使得

公司可持续发展。

一是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改善门店经营管理、调整商品结构，提升来客，提高门店坪效，并对盈利能力不好的门

店进行调整，存量门店的综合盈利能力将会得到提高。

二是调整发展策略，对于新开门店，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保证新开店质量。 通过加大公司优势地区的店铺

密度，实现规模效益，降低管理成本，进而实现公司的良性增长。

三是加强物流建设，完善物流网络，降低采购成本，减少缺断货，防止来客下滑。

经过2016年对经营效益不佳门店的调整改善，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23,623.30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91.8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2.66万元，相比去年同期的-4,852.00万元有明显改善。

二、关于资金安全及偿债风险

2.公司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72.96%、73.35%、76.15%，报告期内财务杠杆较以往年度有所提升；近三年流

动比率分别为1.09、1.07、0.99，流动比率有所下降。 请公司披露最近一年到期的债务情况，并结合经营情况说明是

否有持续提高自身偿债能力的方案。

回复：

（1）公司近三年及一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 目

2017

年一季度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流动比率

0.97 0.99 1.07 1.09

速动比率

0.77 0.78 0.87 0.90

资产负债率

74.91% 76.15% 73.35% 72.96%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14年以来，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2016年和2017年一季度资产负债率比

2015年上升的原因是由于2016年实施现金分红及当年亏损导致公司净资产下降所造成。

（2）公司最近一年到期的债务及可偿债资金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17

年

4

月

30

日

最近一年到期的债务

：

短期借款

52,000.00 52,000.00

应付票据

6,994.34 11,417.3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注

1

）

50,000.00 5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220,000.00 180,000.00

小计

328,994.34 293,417.36

可偿债资金

：

货币资金

506,641.04 474,266.95

未使用流动信贷额度

31,700.00 31,100.00

小计

538,341.04 505,366.95

注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核算的是一年内即将到期的中期票据，此处列示的为本金余额。

从上表可见，公司可偿债资金比较充裕，可以用于一年内到期债务的偿付。

（3）公司持续提高自身偿债能力的方案

一是通过加强门店管理、调整投资策略等措施，提升存量门店和新开门店的盈利能力。

二是通过提高单店产出，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从而提升偿债能力。

三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保持合理的债务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四是制定合理的偿债计划，在债务到期前，提前做好资金筹措工作，按时偿还债务。

通过上述措施，公司偿债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出现逾期债务未偿还情形。

3.年报披露，2016年公司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为274.69万元，对外委托贷款取得收益为281.80万元，

请公司补充说明：（1）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的资产基本情况以及该业务的性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属性和金额、委

托期限、受托方的基本信息以及未来是否有委托理财计划等；（2）请公司补充披露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受托方信息、委托金额、委托期限以及报告期内贷款实际收回情况等；（3）请公司核实报告期内是否履行相应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1）2016年公司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情况

2016年公司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274.69万元来自公司全资子公司BEIJING� HUALIAN�

HYPERMARKET� (SINGAPORE)� PURCHASING�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采购公司” ）目前持有的两种房

地产投资信托，具体情况如下：

①BHG� Retail� REIT

BHG� Retail� REIT属于房地产投资信托，于2015年12月11日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 新加坡采购公司于

2015年12月8日认购490万新元的信托份额，每信托份额的认购价格为其发行价格0.80新元。 该信托管理人为BHG�

Retail� Trust� Management� Pte� Ltd（BHG�零售信托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管理地产投资基金。 2016年，公司

收到该信托的现金分红共计174,562.50�新元，按照2016年度平均汇率4.6935折合人民币819,309.09元。

该交易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于2015年12月9月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加坡

子公司认购房地产投资信托份额的议案》，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新加坡采购公司认购BHG� Retail� REIT不超过490万

新元的信托份额。 每信托份额的认购价格为BHG� Retail� REIT的发行价格0.80新元。 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认购

房地产投资信托份额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次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本次认购定价方法

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该事项已于 2015年12月10日刊登在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②Viva� Industrial� Trust

Viva� Industrial� Trust属于房地产投资信托，于2013年11月4日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 新加坡采购公司于

2015年6月8日认购了Viva� Industrial� Trust494.55万新元的信托份额，每信托份额的认购价格为0.785新元。 该信托管

理人为Viva� Industrial� Trust� Management� Pte� Ltd（亿达工业信托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管理地产投资基金。

2016年，公司收到该信托的现金分红共计410,697新元，按照2016年度平均汇率4.6935折合人民币1,927,606.37元。

该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披露标准，公司无需通过临时

公告披露该事项。

公司在2017年度暂无新增的委托理财计划。

（2）对外委托贷款取得收益情况

公司2016年对外委托贷款取得收益为281.80万元，该笔委托贷款实际发生于2015年。 2015年2月26日，公司与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北京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鹏瑞” ）签

订《委托贷款协议》，委托北京银行向华联鹏瑞提供13,000万元委托贷款，期限1年，年利率15%。 委托贷款对象北京

华联鹏瑞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住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永新路09356号，注册资本112,000万元人民

币，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该项委托贷款已于2016年2月25日到期，华联鹏瑞于2016年2月25日

偿付全部本息，其中按照权责发生制计入2016年度的利息收入为281.80万元。

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委托贷款事项。 2016年2月25

日公司收到华联鹏瑞偿付的全部本息。 上述事宜已于2015年2月27日、2016年2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2016年度无新增委托贷款的事项。

4.根据公司披露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2016年公司资金占用累计发生额约

10.20亿元，报告期末资金占用余额约为8.73亿元,其中除子公司以外的关联公司资金占用余额超过0.45亿元。 请公

司补充说明上述资金占用行为的商业目的以及未来是否有资金占用的偿还计划等。

回复：

（1）除子公司以外的关联公司资金占用余额情况

资金往来方名称

2016

年期末往来资金余

额

（

万元

）

往来形成原因

北京华联

（

SKP

）

百货有限公司

1,836.92

商务卡

北京华联鑫创益科技有限公司

7.26

预付卡消费

海南广信联置业有限公司

793.54

租金

北京华联瑞和创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34.08

租金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7.60

租金

北京华联嘉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20

租金

BHG

（

北京

）

百货有限公司

324.59

租金

、

代垫费用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83.57

租金

、

代垫费用

华联咖世家

（

北京

）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6.80

租金

、

代垫费用

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23

购买商品

BHG

（

北京

）

百货有限公司

275.44

销售商品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11

销售商品

北京华联

（

SKP

）

百货有限公司

--

销售商品

北京华联事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1.03

销售商品

、

运营服务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代收代付款

合计

4,520.36

上述资金占用，主要包括应收关联方租金、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关联方发行的购物卡在公司消费、代垫关联方

水电费等。

（2）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的商业目的和偿还计划

消费者持关联方发行的购物卡在公司所辖门店进行消费，公司与关联方定期对账并结算，截止到目前，已经收

回结算款项432.65万元。

公司将闲置的自有房产和承租的部分房产，按市场价格转让给关联方使用，收取租金，定期进行结算。 截止到

目前，关联方租金已经收回869.66万元。

部分关联方从公司购买商品，用于消费，预计2017年6月30日前可以结算完毕。

公司代垫的水电费用主要是由于部分门店涉及与关联方共用物业，开业期初由其中一方出面与供水、供电公

司签订购买合同，统一与供水、供电公司结算；然后按市价和实际使用量与共用物业方分别结算。 一般情况下，垫

付费用方会在出具结算单据的次月收到垫付款项。

三、关于财务会计问题

5.年报披露，在建工程项目中卖场改造工程本期其他减少金额为3.45亿元，包括完工转入长期待摊费用2.87亿

元以及门店退租清理0.58亿元，本期卖场改造工程转入固定资产仅1.25亿元；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末余额

为14.07亿元，本期摊销金额合计1.37元，其他减少金额为1.19亿元，其他减少金额为关停门店退租结转清理。 请公

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长期待摊费用的相关规定，补充说明：（1）卖场改造工程的明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开工

时间、工程进度、工程预算、工程部分转固定资产的时间判定及未来投入使用的计划等；（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说

明将卖场改造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合理性及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同结转固定资产之间金额划分依据；

（3）结合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规定说明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期限并说明其合理性；（4）解释并说明门店退租清理的会

计处理及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补充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期初数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其他减少

利息资本化累

计金额

期末数

卖场改造工程

30,370.96 29,598.73 12,508.18 34,499.30 -- 12,962.22

其中，本期其他减少包括完工转入长期待摊费用28,652.77万元，门店退租清理5,846.53万元。

（1）卖场改造工程的明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开工时间、工程进度、工程预算、工程部分转固定资产的时间判

定及未来投入使用的计划（货币单位：万元）

在建工程主要核算各门店装修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工程款和设备款，按照门店不同类别对在建工程进行分类如

下：

类别 期初数 本期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转入长期待摊费用 转入清理 期末数

筹备新店

19,733.25 18,865.43 10,237.38 18,187.41 4,729.21 5,444.68

改造老店

6,162.23 11,681.21 2,270.80 10,465.36 1,117.32 3,989.96

广州设备

4,475.49 -947.91 -- -- -- 3,527.58

合计

30,370.96 29,598.73 12,508.18 28,652.77 5,846.53 12,962.22

其中：

筹备新店：系公司为筹备计划开业的新店而发生的工程及设备支出。

改造老店：老店系已开业门店，后续发生的工程及设备支出主要包括以下情形：①因新增租赁面积或对原经营

场所进行布局调整重新装修或零星改造；②装修改造审计结算金额与原暂估金额的差异进行调整入账，通过在建

工程科目核算。

广州设备：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负责为公司的各个门店统一购置设备，因此将其期初期末存货金额（已购

入但尚未经门店验收结算）于列报时重分类调整至在建工程，期末数与期初数的差额计入本期增加。

一般情况下，公司依据开业时间、在门店达到开业或可继续营业状态时将对应在建工程区分设备和工程分别

结转至固定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但如因周边商业环境或市场变化等，公司计划不再继续租赁相关门店，则对已经

发生的在建工程进行清理，归集的工程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由于公司各门店的经营面积、消费者定位和房屋移交状态等各有不同，卖场改造工程支出金额大小不一且项

目众多，现按门店类别列示大额主要项目明细如下：

A、筹备新店大额明细情况：

项目名称 期初金额 本期借方

结转至

固定资

产

结转至长

期待摊费

用

本期清

理

期末金额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工程预算

锡林浩特店

2,270.11 150.74 -- -- -- 2,420.85 2012

年

8

月 注

1 2,850.00

银川宝湖海悦嘉园

-- 877.63 -- -- -- 877.63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1

月

1,860.00

攀枝花半山康城

38.14 802.78 -- -- -- 840.92 2016

年

12

月

2017

年

1

月

750.00

郑州普罗旺世

1,349.38 618.00 465.58 1,501.80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200.00

武汉昙华林

-- 1,259.03 15.15 1,243.88 -- -- 2016

年

5

月

2016

年

12

月

2,100.00

赤峰永业购物广场

1,053.16 693.90 475.62 1,271.44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1,900.00

包头正翔购物中心

937.49 715.11 530.86 1,121.74 -- -- 2015

年

7

月

2016

年

1

月

1,800.00

甘肃白银金域观澜

912.59 776.94 619.38 1,070.15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1,750.00

贵阳东山渔安新城

130.84 1,039.17 152.99 1,017.02 -- -- 2014

年

10

月

2016

年

12

月

1,750.00

大连阳光月秀

27.20 1,194.85 336.84 885.21 -- -- 2015

年

11

月

2016

年

1

月

1,700.00

呼市亚辰海派广场

-- 736.20 -- 736.20 -- --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1,700.00

呼市滨海友谊广场

554.09 947.40 693.43 808.06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1,600.00

平谷万德福

585.30 479.67 249.46 815.51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9

月

1,450.00

南宁盛天东郡

774.00 476.82 222.24 1,028.58 -- --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7

月

1,425.00

北京中粮祥云

84.00 1,034.15 166.90 951.25 -- --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1,300.00

贵阳万科大都会

28.20 954.05 91.11 891.14 -- --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9

月

1,300.00

贵州开阳万象君汇

27.61 504.11 372.19 159.53 -- -- 2015

年

5

月

2016

年

5

月

1,200.00

西宁海湖 万 达 购 物

中心

-- 1,027.31 95.54 931.77 -- --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12

月

700.00

徐州杨庄生活广场

1,868.28 127.79 -- -- 1,996.07 -- 2014

年

9

月 注

2

辽宁盘锦水游城

688.60 -51.61 -- -- 636.99 -- 2013

年

12

月 注

2

太原顶好

462.50 -- -- -- 462.50 -- 2013

年

5

月 注

2

南京永利

359.63 -- -- -- 359.63 -- 2013

年

11

月 注

2

合 计

12,151.12 14,364.04 4,487.29 14,433.28 3,455.19 4,139.40

注1：公司作为原告与业主发生诉讼，双方于2015年11月签署民事调解书，业主同意赔偿公司相关损失，期末尚

处于执行过程中（公司已对其一块土地申请强制执行，拟根据后续执行结果一并结转在建工程）。

注2：公司本期开店计划调整、退租门店，清理相关工程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B、改造老店大额明细情况：

项 目

期初金

额

本期借

方

结转至

固定资

产

结转至长

期待摊费

用

本期清

理

期末金

额

说明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工 程 预

算

苏州国贸改造

1,402.67 395.59 333.00 -- -- 1,465.26

注

1

呼市金宇

1,324.56 6.65 -- -- -- 1,331.21

注

2

兰州西固店改造

-- 1,697.43 87.79 1,609.64 -- --

老店改

造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8

月

2,600.00

长春青年店

5.00 1,089.65 26.05 1,068.60 -- --

决算调

整

2013

年

9

月

2013

年

12

月

3,600.00

哈尔滨六顺

-- 856.15 -- 856.15 -- --

决算调

整

2013

年

4

月

2013

年

7

月

2,800.00

顺义金街

-- 1,137.80 202.84 934.96 -- --

决算调

整

2013

年

4

月

2013

年

7

月

2,100.00

北京马家堡

-- 997.32 53.36 943.96 -- --

决算调

整

2013

年

8

月

2013

年

11

月

1,750.00

乐山亚马逊

-- 507.31 380.89 126.42 -- --

决算调

整

2015

年

6

月

2015

年

9

月

1,750.00

北京育慧里

-- 616.12 1.66 614.46 -- --

决算调

整

2012

年

10

月

2013

年

1

月

1,300.00

大庆百湖文化广

场

-- 512.87 399.22 113.65 -- --

决算调

整

2014

年

10

月

2015

年

1

月

1,194.00

兰州银滩雅苑

-- 532.84 426.25 106.59 -- --

决算调

整

2015

年

7

月

2015

年

9

月

1,150.00

北京屯三里

-- 680.67 -- -- 680.67 --

老店清

理

注

3

鄂尔多斯青铜广

场

-- 338.33 -- -- 338.33 --

老店清

理

注

3

合 计

2,732.23 9,368.73 1,911.06 6,374.43 1,019.00 2,796.47

注1：公司重新装修改造门店后，业主拟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合同，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其继续履行房屋租赁

合同，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注2：系子公司呼市金宇购置的办公房产“金宇新天地F幢1101房” ，目前尚未交房和装修。

注3：系已关闭老店，本期根据结算审计结果调整与原暂估入账金额差异，因对应门店已退租，直接结转至营业

外支出。

（2）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说明将卖场改造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合理性及在建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同结

转固定资产之间金额划分依据

公司门店经营场所一般以租赁方式取得，对装修改造和购买设备对应支出款项，公司通过在建工程科目进行

归集。 公司卖场改造工程结转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①新店：对拟开新店，公司在完成装修装饰工程、设备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门店达到可开业状态时，分别结转

至长期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其中，工程款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设备款转入固定资产科目。

②老店：对已开业老店，如有新增经营面积，发生的改造支出比照新店处理；如无新增经营面积，需要首先考虑

新增改造事项对原有改造支出的影响， 将预计无法未来受益的原有改造支出作为资产清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对新增改造支出，在完成改造工程、门店可以继续营业时，分别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

通常情况下，在公司开业时，结算审计尚未完成，因此，公司先按照合同暂估价进行结转，待完成结算审计后，

再将结算金额与暂估金额的差额先计入在建工程归集，并及时结转调整长期待摊费用或固定资产原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固定资产核算内容包括各类设备，长期待摊费用核算内容包括经营租入固定资产

改良支出。 公司将在建工程中核算的经营租赁门店发生的改造支出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设备结转至固定资产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3）结合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规定说明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期限并说明其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应当在租赁期限与预计可使用年限两者孰短的期限内平均摊销。

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规定：公司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成本计价，并按预计受益期限平均摊销。 对不能使以

后会计期间受益的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其摊余价值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以租入房产经营超市业务为主，与业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取得经营场所，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大多为20

年。 对于工程支出不涉及房屋主体结构性改造的门店，公司将其视同装饰装修支出一般按5-10年进行摊销；对于涉

及房屋主体结构性改造的门店，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的预计可使用年限与租赁年限基本一致，一般按20年进行

摊销（如租赁期限短于20年的，按租赁期限摊销），其中，对已开业门店发生的新增面积扩建改造支出，在原预计使

用年限扣除已开业月份后的剩余期限内进行摊销。

综上，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期限合理。

（4）解释并说明门店退租清理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规定：对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的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其摊余价值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门店如发生闭店退租，原来发生的工程改造支出无法挪作他用，在以后的会计期间将不能继续受益。 因

此，公司于退租时将长期待摊费用的摊余价值清理计入营业外支出，相关会计处理符合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二）会计师对公司的在建工程和长期待摊费用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1）在建工程

①按门店对主要在建工程项目进行了分析，了解其具体改造工程内容、完工时间等，关注资本化的合理性；

②对发生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合同进行了详细检查，关注其合同条款、工程内容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按门店项目对在建工程的结转进行了检查， 询问门店开业时间并与门店首次取得营业收入时间进行了比

对，以分析其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和固定资产的时间是否合理、结转科目和金额是否正确；

④获取已完工程结算审计报告，检查公司是否已将结算金额与原入账金额之间的差异及时调整入账；

⑤对在建工程存在期末余额的大额项目，了解其工程进展，取得了工程现场的照片并抽查查看了工程现场；对

进展缓慢或长期未结转的大额项目，了解分析相关原因，对预计无法未来受益的项目，检查公司是否已计提减值或

进行了清理。

（2）长期待摊费用

①按门店项目对本期新增的长期待摊费用与在建工程的结转进行了核对；

②对已完成工程结算审计的门店，检查公司是否已将结算金额与原入账金额之间的差异及时调整了长期待摊

费用原值；

③按门店结合工程改造项目将摊销期限与预计受益期限、租赁合同期限进行了核对，对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

进行了复算；

④对闭店退租的门店，取得了退租协议等资料，检查公司是否已经对闭店退租门店的长期待摊费用进行清理

计入了营业外支出。

（三）审计意见

综上，会计师认为，公司将卖场改造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在建

工程转入长期待摊费用同结转固定资产之间的金额划分依据、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期限、门店退租清理的会计处

理依据均具有合理性。

6.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上市公司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5,123.78万元，较上期11,406.49万元同比下降55.08%。 请公

司结合报告期内报送税务机关的应纳税收入及税收制度变化情况，补充说明营业税金及附加大幅度下降的合理

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税金及附加大幅下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税金及附加明细及变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率

营业税

2,406.66 7,686.64 -5,279.98 -68.6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80.20 1,831.01 -650.81 -35.54%

教育费附加

508.48 790.15 -281.67 -35.65%

地方教育费附加

349.19 524.86 -175.67 -33.47%

防洪费

219.75 337.08 -117.33 -34.81%

印花税

191.78 -- 191.78

房产税

144.80 -- 144.80

副食品基金

67.44 29.55 37.89 128.22%

地方综合基金

27.53 32.83 -5.30 -16.14%

土地使用税

16.03 -- 16.03

价格调节基金

1.91 167.74 -165.83 -98.86%

堤防费

1.80 5.33 -3.53 -66.23%

车船使用税

0.50 -- 0.50

其 他

7.71 1.30 6.41 493.08%

合 计

5,123.78 11,406.49 -6,282.71 -55.08%

说明：

① 营业税下降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规定，公司自

2016年5月1日起，租赁业务及营运服务类业务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其中，租赁业务适用11%税率（部分门店适用5%

简易征收率），营运服务类业务适用6%税率。

本期营业税下降，主要是由于本期营运服务类收入较上期减少，且本期5-12月的租赁业务及营运服务类业务

收入不再计提营业税所致，具体数据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其中

：

2016

年

1-4

月

2016

年

5-12

月

租赁收入

38,637.89 42,519.89 14,198.10 28,321.79

营运服务收入

115,126.77 91,972.79 33,932.32 58,040.47

小 计

153,764.66 134,492.68 48,130.42 86,362.26

已计提营业税

7,686.64 2,406.66 2,406.66 --

②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下降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的计税基础是当月应交增值税和当月应交营业税的合计金额，

由于公司本期应交增值税因进项税额较大而无明显增加、且应交营业税减少，导致上述三项税费下降。

③ 价格调节基金下降

根据财政部《关于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11号）的规定，自

2016年2月1日起，停征价格调节基金。 因此导致公司本期价格调节基金下降。

④ 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增加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

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 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

加” 。

（2）会计师对税金及附加执行的审计程序

① 取得营业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纳税申报表，与账面记录的对应税费进行核对；

② 根据账面收入，对增值税销项税、营业税等进行复算；

③ 检查主要税费的大额缴税银行单据；

④ 将税金及附加相关科目与应交税费相关科目进行核对。

（3）审计意见

综上，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期税金及附加计提正确，下降的原因是合理的。

7.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约为19,341.74万元，其中预付费用款等为3,377.88万元，请补充披露

预付费用款的具体性质，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将其划分为其他应收款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预付费用款的具体性质，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说明将其划分为其他应收款的合理性

① 预付费用款的具体性质

公司“预付费用款”核算内容主要包括：a已按合同支付的未来可以抵交租金的保证金；b已支付但尚未到受益

期的物业费、水电费等费用；c部分门店预付供应商采购货款因采购长期未实际执行而重分类调整计入；d因企划活

动对商品进行降价促销从而需要向供应商收取的价款；e其他，主要为员工借款。

公司“预付费用款”按核算内容分类列示如下：

类别 期末金额

（

万元

）

保证金

191.06

预付物业

、

水电等费用

965.42

供应商货款

1,412.43

企划活动

451.68

其他

357.29

合 计

3,377.88

公司因门店数量较多，核算主体超过200家，往来单位众多零散，以下主要列示往来单位金额相对较大的明细项

目如下：

A、保证金

核算主体 往来单位 期末金额

（

万元

）

综超总部 北京恒远华友商业管理公司

55.55

白银分 白银金域美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0

灵武一分 宁夏大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51

合 计

151.06

B、预付物业、水电等费用

核算主体 往来单位 期末金额

（

万元

）

性质

综超总部 北京首开商业地产有限公司

129.48

物业费

南京大厂 江苏永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74.84

物业费

银川三分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银川供电公司

65.00

电费

综超总部 北京民惠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40.00

机票款

灵武一分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银川供电公司

40.00

电费

保定分 保定供电公司

36.90

电费

联合创新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水务站

28.08

水费

广安门分 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00

物业费

石嘴山分 大武口区供电局

? 16.54

电费

南宁六分 广西利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5.00

物业费

南宁五分 广西利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5.00

物业费

合 计

477.84

C、供应商货款

核算主体 往来单位 期末金额

（

万元

）

苏州分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110.08

阜成门分 老百货遗留

101.78

明德福海 北京厚木嘉盛商业有限公司

93.29

兰州华联 广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

51.35

苏州分 苏州新区顺安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42.76

兰州华联 广州市乐华电子销售有限公司

40.79

兰州华联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74

兰州华联 江门市东菱电器有限公司

33.80

苏州分 苏州市永德食品有限公司

32.55

南京八分 南京金万汇展览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30.24

呼和浩特分 合肥荣事达洗衣机有限公司

29.39

崇左分 北京捷康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25.87

苏州分 苏州市苏榕商行

24.97

贵阳分 深圳汇生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90

南京江宁分 南京金万汇展览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23.34

陕西事农 合肥安晶龙电子有限公司

19.35

苏州分 胜达集团江苏双灯纸业有限公司

18.27

苏州分 苏州市金阊区山塘通元烟酒商店

17.44

陕西事农 榆林市荣泽农业有限公司

17.29

兰州华联 顺德市美的家电厂

16.03

郑州二分 郑州园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6.00

苏州分 苏州市信联商贸有限公司

14.18

苏州分 苏州市顺华商贸有限公司

14.00

苏州分 杭州顶益食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14.00

苏州分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13.73

大连富民分 大连美津西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11.90

综超总部 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10.95

苏州分 昆山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苏州销售部

10.78

苏州分 上海轻工国际集团裕华轻工有限公司

10.15

合 计

907.92

说明：供应商货款中，包含公司单项测试全额计提坏账金额499.21万元。

D�企划活动

核算主体 期末金额

（

万元

）

上地分

52.54

翠微路分

52.19

回龙观第二分

36.05

万柳分

31.77

天通中苑分

29.48

顺义分

28.21

常营分

25.73

西直门分

24.30

安贞分

20.14

肖家河分

18.16

荣华中路分

16.22

凯里分

16.13

太阳宫分

14.97

通州分

13.13

合 计

379.02

E�其他

核算主体 期末金额

（

万元

）

综超总部

97.83

湖滨街店

35.00

嘉茂店

32.00

青年路店

18.18

华贸店

15.93

金三角店

13.75

五洲店

10.54

合 计

223.23

②、预付费用款核算的合理性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其他应收款核算企业除存出保证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

应收股利、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

公司作为其他应收款核算的“预付费用款”包括：a已按合同支付的未来可以抵交租金的保证金，可视为暂付款

项；b已支付但尚未到受益期的物业费、水电费，可视为暂付款项；c预付供应商采购货款因部分采购长期未实际执行

而自预付账款重分类调整计入，主要考虑到门店调整、采购实现可能性较小，需联系供应商收回原预付款项，因此

公司将其划分为其他应收款，并对其以单独测试为主计提坏账准备；d企划活动款系公司要向参与促销活动的供应

商或联营厂家收取的款项；e其他主要为部分门店员工借款，考虑到系差旅费等用途为主，将其汇总在“预付费用款

等”中披露。

因此，公司将“预付费用款”纳入其他应收款核算具有合理性。

（2）会计师对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费用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① 对保证金，会计师取得了对应房屋租赁合同并与合同条款进行了核对，同时检查了银行付款单据；

② 对预付物业、水电等费用，会计师对大额物业费取得了相应的物业合同，并与账面记录进行了核对；对其他

大额费用，会计师抽取了大额发生凭证进行了细节测试；

③ 对供应商货款，会计师对大额款项重点关注可回收性，对公司预计无法收回的，提请公司进行单独测试并

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④ 对企划活动款和员工借款，会计师随机抽取了发生凭证进行了细节测试，并检查了期后的收款单据或报销

单据。

（3）审计意见

综上，公司其他应收款中的预付费用款主要是员工借款、保证金、预付物业、水电等费用、应收企划活动款和长

期未结转的预付供应商货款，会计师认为公司将其划分为其他应收款核算具有合理性。

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为15.43亿元，占公司总资产比重为14.05%。 结合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7.98%、营业利润下降-361.97%，请公司通过存货的销售周转状况补充说明存货不存在跌价风险的判断依据

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通过存货的销售周转状况补充说明存货不存在跌价风险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及营业收入对照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万元

门店情况

2016

年

2015

年

存货余额 营业收入 存货余额 营业收入

正常经营老店

133,149.32 1,152,469.68 129,765.98 1,221,873.70

2016

年新开门店

11,198.97 51,694.36 -- --

已关闭门店

816.56 48,346.43 13,466.16 101,783.70

其中

：

2016

年关闭门店

658.12 47,833.18 12,058.71 72,912.43

配送中心等非门店

9,086.81 117,657.66 9,399.92 173,984.87

合 计

154,251.66 1,370,168.13 152,632.06 1,497,642.27

注：上表营业收入数据未进行内部销售金额抵销。

由上表可以看出，2016年新开门店和关闭门店合计的存货期初数、期末数基本相当，存货本期增加主要是正常

经营老店存货的增加所致。

从正常经营老店来看，本期收入确实有所下滑，但超市行业商品进货受节假日影响较大，尤其春节前是全年销

售最旺的季节，公司一般会提前一个月左右大量备货。 2016年度的春节在2月，公司在2016年的1月开始进行商品备

货；2017年的春节在1月，公司在2016年末开始进行商品备货。 此事项导致2016年末存货金额较大。

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存货周转率指标与同行业公司对照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

证券简称

/

证券代码

）

毛利率

（

%

）

存货周转率

（

次

）

2016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5

年

永辉超市

/601933 20.19 19.83 8.16 8.50

中百集团

/000759 21.03 20.82 6.60 6.97

步步高

/002251 21.42 21.92 6.12 7.31

人人乐

/002336 23.10 22.43 5.07 5.47

三江购物

/601116 21.34 19.84 7.84 8.01

行业简单平均

21.42 20.97 6.76 7.25

华联综超

/600361 22.13 22.60 6.27 6.85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司的毛利率略高，存货周转率略低，但总体仍在正常范围内，公司营业

利润为负数主要是期间费用率偏高的影响，公司存货不存在明显滞销和跌价情形。

（2）会计师对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

① 会计师在预审时，对青海地区、呼市地区、包头地区的门店的库存商品进行了抽盘；在2016年12月31日门店

闭店后，对北京地区部分门店进行了库存商品的抽盘；

② 公司内控制度规定，各门店每年至少进行2次大盘，并将盘点过程中发现的滞销和报损的存货进行处理。 会

计师取得了各门店最近一期的存货盘点报告，检查其对滞销或报损的存货是否全部进行了处理；

③ 会计师请事务所IT专家对公司存货核算管理相关信息系统进行了审计， 并将账面存货金额与业务系统金

额进行了核对；

④ 会计师从业务系统中导出了截止期末进价大于售价的商品明细，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抽查，主要是由于临时

促销所致，差价损失将由供应商承担，认可公司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3）审计意见

综上，虽然公司期末存货有所增加、本期存货周转率有所下降，会计师认为，公司存货不存在跌价风险的结论

是合理的。

9.年报披露，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246,128万元，其中其他税费约519万元；管理费用30,016万元，其中本期税费为

23万元，上期税费约123万元。 请结合企业会计准则，补充说明上述其他税费及本期税费的性质及产生原因。 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其他税费及本期税费的性质及产生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销售费用科目核算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管理费用科

目核算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房产税、车船使

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排污费等（自2016年5月1日起，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

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年5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

公司在对门店进行管理时，每个大区都会设置1个管理中心，公司总部、大区管理中心和未开业门店发生的费

用一般在管理费用科目核算，各个已开业门店发生的费用在销售费用科目核算。

1、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中税费明细如下：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

万元

）

上期发生额

（

万元

）

说明

残疾人保证金

14.65 9.80

车船使用税

0.97 1.27

2016

年仅列示

1-4

月金额

，

5-12

月金额调整至税金

及附加列报

印花税

0.11 80.10

房产税

7.42 10.06

土地使用税

-- 20.12

原子公司黄山茶厂有土地

，

该公司已在

2016

年转让

其他

0.23 1.81

合计

23.38 123.16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中税费明细如下：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

万元

）

上期发生额

（

万元

）

说明

印花税

83.95 338.13

2016

年仅列示

1-4

月金额

，

5-12

月金额调整至税金

及附加

房产税

29.51 119.72

车船使用税

-- 2.78

契税

343.59 --

子公司银川海融兴达购买房产发生的契税

残疾人保证金

62.32 22.38

合 计

519.37 483.01

（2）会计师对相关税费执行的审计程序

① 按门店对主要税种进行对比分析和税费复算；

② 抽取部分门店，对其支付的税费进行细节测试，检查支付单据。

（3）审计意见

综上，会计师认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中的税费列示是合理的。

四、关于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

10.根据《格式准则第2号》，公司应当披露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以汇总方式披露公司向前5名客户

销售额占年度销售额的比例，以及前5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额的比例。 请按照信息披露指引

的规范要求补充披露相关信息。

回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经营大型超市，属于零售行业，面向的销售客户为大众消费者，客户群体较为分散，不适用

披露前5名客户销售额及相关信息。

1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同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华联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按原持股比例增资110,000�万元，且华联财务公司于2017�年1�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请公司核实是

否按照《公司法》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联集团”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股份” ）

共同对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华联财务公司” ）按原持股比例增资110,000万元。 其中，100,000万元由华联集

团、华联股份和公司分别以现金形式认缴，余下10,000万元以财务公司截至2015年年末未分配利润转增。 本次增资

完成后，华联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140,000万元增至250,000万元。 该事项已经2016年12月21日召开的公

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华联财务公司已于2017年1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6年12月06日和2016年12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华联综超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华联综超关于与华联集团、华联股

份共同向华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和《华联综超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

司已按照《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12.年报第9页表格显示，公司不同经营模式下2015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合计数据分别为1,342,980.94

万元、1,039,473.28万元、22.60%；不同经营业态下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合计数分别为1,177,399.24万元、1,037,

127.92万元、11.89%，信息披露不一致。 请解释说明上述财务经营数据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回复：

公司不同经营模式下2015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的相关数据是以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为披露口径，而不

同经营业态下2015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的相关数据是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为披露口径（未包

含其他业务收入支出）。 为保持披露数据的一致性，现将年报不同经营业态下的经营情况中2015年度相关数据按

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口径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业态

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

)

经营面积

(

万平方

米

)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生活超市

150.81 128.19 1,119,356.39 892,345.90 20.28 1,190,791.44 943,470.63 20.87

高级超市

8.43 7.17 132,400.37 102,452.49 22.62 134,185.92 100,776.82 24.03

其他

- - -15,935.72 -32,447.35 - 18,003.58 -4,774.18 -

合计

159.24 135.35 1,235,821.03 962,351.05 22.13 1,342,980.94 1,039,473.28 22.60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7日

2017年 5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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